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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21级本科新生心理普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了解我校2021级新生心理健康状况，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心理服务，做到对学生中可能存在问题的及早发现和及时援助,我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定于近期开展新生心理普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心理普查

1．普查方式：各学院统一组织新生在规定时间内，使用手机或电脑登录心理测评软件系统完成心理测试(见附件2：心理测评软件学生使用指南)。

2．普查时间：2021年10月19日-10月23日。

3．普查工具：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系统。最终测试结果将采用计算机统计方法进行汇总分析。

4.在普查过程中若有疑问及时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齐梓帆老师(0898-65815356)联系。

二、注意事项

1.正式测评前，请各学院负责新生班级的辅导员老师收集填写《XX学院2021级新生信息》表（见附件1），并于10月13日前发送至指定邮箱psycho304@126.com。

2.对全校新生开展心理普查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各相关单位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各新生辅导员老师需认真组织本学院新生做好心理普查，结合学院情况安排集体测试的时间、地点，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3．施测人员（2021级辅导员、班级心理委员或班主任助理）需向参加测试的学生说明，本次心理测试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也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测验结果没有对错之分，测验结果由学生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严格保管，任何人都不得无故查阅。

4．施测过程中，施测人员（2021级辅导员心理委员或班主任助理）须提醒学生认真阅读每份问卷的指导语，但不做任何引导性解释。

5．学生在测试过程中不能讨论，需独自完成。

附件1：《XX学院2021级新生信息》

附件2：心理测评软件学生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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